
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文件 
国石化政发〔2000〕364号 

关于发布《石油化工企业燃料气系统和可燃气体排放系统

设计规范》等 120项石油化工行业标准新编号的通知 
 
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：  
你公司报来的《关于转化 (石油化工企业燃料气系统和可燃性气体排放系
统设计规范 )等 120 项石油化工行业标准编号的请示 (中国石化 [2000]建标字
223 号 )收悉。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《关于废止专业标准和清理整顿后
应转化的国家标准的通知》  (质技监标函 [1998]216 号 )和《关于规范使用国
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代号的通知》  (技监标发 [1999]193 号 )精神，经研究，决
定将《石油化工企业燃料气系统和可燃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范》等 120 项
原石油工程建设行业标准、石化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石油化工行业标准

(SYJ、 SHJ、 SH)直接转化为石油化工行业标准。现将转化后的 120 项石油
化工行业标准的新编号予以发布 (见附件 )。上述 120 项原石油化工行业标准
(SYJ、 SHJ、 SH)的编号同时废止。  

 
附件： 120 项石油化工行业标准新编号  

 
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  

2000 年 10 月 8 日  
主题词：石油化工   标准   通知  
抄送：建设部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国务院有关部门，中国石油天然气

集团公司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，中国化工勘察设计协会、中国工程建设

标准化协会化工分会，本局规划发展司。  
 

 
附件： 
120项石油化工行业标准新编号 

序号 新编号 标准名称 原标准编号 

3 SHI/T3103-2000 炼油厂中心化验室设技术规定(试行) SYJ1007-82 

6 SH/T3106-2000 炼油厂氮气系统设计技计规定(试行) SYJ1017-82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